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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4時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民間委員採視訊方式進行） 

參、主席：蘇召集人貞昌   紀錄：楊宜靜、黃經祥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111）年 5月遞交任務總結報

告，完成階段性任務，各工作事項續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內

政部、文化部、法務部、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等 6 個主責部

會扛起責任，本院也於今年 6 月 27 日正式成立「人權及轉

型正義處」，統籌推動轉型正義相關任務與工作。今天是本

院首次召開「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所有外聘委員全部出席

與會，很榮幸在我國轉型正義工程的新階段，能與大家一起

承擔此項責任重大的歷史工作，深感意義非凡。 

    臺灣曾歷經漫長的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時期，社會異議

被消音，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甚至許多無辜生命莫名消失，

政治受難者家屬只能在暗夜流淚。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何其

不易，一路上多少前輩前仆後繼，經過好幾代人的犧牲奉獻，

才換得現在的自由、民主及人權。時至今日，臺灣已是成熟

的民主國家，英國《經濟學人》已連續 2 年將臺灣評為「完

全民主國家」之列，民主指數全球排名第 8、亞洲第 1；國際

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亦將臺灣列為名列

前茅的「自由」國家，全球排名第 17 名、亞洲第 2 名。儘管

如此，過去威權時期所造成的不公不義，並不會隨時間走過

而自動平復，這是政府要持續努力並負起責任的地方。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將「落實轉型正義」列為重要政策，

成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全力深化民主工程、推動開放政治檔案、還原歷史真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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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國家不法等工作。政府會

用最大的誠意，面對問題，反省過去，全力推廣轉型正義教

育，彌平威權政府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傷害，加速研議

完善相關制度，請各部會機關同心協力、積極落實，以國家

之力，平復歷史傷痕，促進社會和解，讓臺灣在民主道路上

更向前邁進，讓整個社會更加團結和諧。 

陸、報告案 

第 1 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11 條之 2 所定轉型正義事項之

各承接機關辦理成果及業務進度規劃，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已提升至行政院層次，請相關

部會及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以下簡稱人權處)在

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過去奠定

的基礎上，加速處理各項問題與挑戰，並持續加強社

會溝通；有關政策研擬與法規訂修、重點業務推動、

促進轉型正義基金(以下簡稱促轉基金)的運用等，

都要有短、中、長程的規劃，並訂出具體策略，全方

位做好轉型正義工程，鞏固民主體制與深化人權價

值。 

三、 請各部會進行招聘承接業務人員時，除審視其專業

度外，務必慎選對本項工作具有正確認識、相當熱忱

與使命感者。「選對人，才能做對事」，還原歷史真

相、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等工作，不僅要檢視過

去的種種不法，也需要設身處地從政治受難者及其

家屬的需求出發，展現政府謙卑彌補傷害、矯正歷史

過錯的最大誠意及效率。「人」才是能做好本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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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關鍵，相關承接任務的主管也須有此認知。 

四、 內政部預計今年底成立的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

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以下簡稱權利

回復基金會)，明(112)年開辦權利回復相關作業，衛

生福利部接續要進行受難者身心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工作，都請做好各項前置準備，擴大量能辦理；文化

部正進行中的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安康接待室修復，

請依先前指示加速辦理。 

五、 尚待立法或需精進法制部分，包含國家發展委員會

的政治檔案條例、法務部的加害者究責專法、文化部

不義遺址保存法制與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乃

至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簡稱促轉條例)整體檢討

修正等，都請相關部會參酌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之

建議及今日委員所提寶貴意見，積極辦理。 

六、 此外，不待修法即能推動的事項，包括處置威權象徵

，徵集、開放政治檔案，以及將不當黨產還諸社會的

促轉基金管理運用等，也請各機關全力推動。 

七、 推動轉型正義相關業務時，除重視事前準備工作外，

務必從各方面與委員們、社會各界、政治受難者及其

家屬等加強溝通說明，積極爭取其支持，同時亦應妥

善盤點各項工作，務求做到綿密與完整，並審慎研議

相關政策推出的適當時機，務必成功達成任務，以符

合社會期待。 

 

柒、討論案 

第 1 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本院人權處擬具「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議事手冊」

草案，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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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本案照案通過。 

二、 請各部會於後續業務推動過程中，參酌本會報委員

建議，並廣泛徵詢受難者及其家屬、學者、專家與相

關團體等各方意見，與民間共同攜手推動轉型正義

工程。 

 

第 2 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教育部擬具「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草案，請

討論案。 

決議： 

一、 請教育部參酌各委員所提建議，修正後儘速報院核

定，並請執行秘書羅秉成政委進行全面盤整；本綱領

修正通過後，自明年起開始執行，後續也請各權責機

關定期檢視推動成果，適時滾動修正推動策略與行

動方案。 

二、 威權統治時期許多對人權的侵害行為導因於政府權

力的恣意、過度行使，但至今仍有許多當事人不覺有

錯，即因當年教育、認知失衡所致，因此應完整保存

當年的相關檔案與資料，並記取教訓、誠實面對、積

極反省，同時也要讓國人明瞭政府已積極採取各項

彌補、導正等作為，並重視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

價值。 

三、 轉型正義教育為促轉條例修法後明定之任務，推動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有賴各機關通力合作，期待藉由

此綱領的實施，將人權價值與轉型正義理念，深入並

內化到每個人的生活，鞏固民主體制，維護人權普世

價值。相關機關，特別是軍、警、情報機關作為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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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及國家的第一線，更應審慎記取過往經驗，避免

再以任何國家安全或非常時期等名義，限縮人民基

本權利，重蹈侵害人權、法制不彰的覆轍。 

 

捌、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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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第 1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11 條之 2 所定轉型正義事項之各承接機

關辦理成果及業務進度規劃，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彭仁郁委員： 

    轉型正義是全人 holistic、多方位的國家工程，各環節息息相

關，需要各部會提出計畫時彼此協作。非常感謝內政部規劃權利回復

基金會今年底上路，但對於轉介有創傷療癒需求之政治受難當事人及

家屬、要怎麼銜接至衛福部的服務過程，還沒看到；另權利回復基金

會內部人力配置並沒有包含有能力處理療癒轉介的專業人才，本來期

待基金會設立政治受難家庭關懷小組，但可惜聽說人力編制上無法執

行，希望內政部及衛福部未來不僅是辦理賠償，而是賠償及療癒工作

能同步進行、協作。 

 

呂建興委員： 

    關於衛福部怎樣接續促轉會對於政治受難者關懷的部分，作為政

治受難者成員之一接受到的、瞭解到的現實狀況，顯然非常不足，非

常多抱怨不斷湧入，整個報告裡看不出具體實施怎麼做，而只是冷冰

冰的數據。 

    另外要感謝人權館，先前我在會議上反應的人權紀念碑受難者名

牌掉落情形已經改善。第二，有關威權象徵的處置，中正紀念堂是最

大的威權象徵，如果不加以處理，而只處理散落全臺各地的小威權象

徵，似乎是搞錯方向，先前已經有幾十個甚至一百個民間團體連署，

並多次召開記者會，強調要將大廳中的儀隊移出堂體，儀隊表演可以

在戶外進行，並先將堂體大門關閉。否則現在談轉型正義，但一方面

這麼大的威權象徵仍然存在，是這個國家中一種難堪的例子。已有眾

多民間團體連署關注的儀隊移出與關閉堂體大門，這兩點是否可以請

文化部好好考慮一下？（委員於會後提交書面補充資料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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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竹梅委員： 

    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需要哪些法規的調整？調整內容為何？是

否能將法規調整的時程往前？是否需跨部會協調？文化部目前所設

想園區轉型的方向是什麼？請文化部事先準備，期待在下次會報前提

出規劃之方案。 

 

許文堂委員： 

    轉型正義最基礎的工作就是檔案的開放，儘管台灣教授協會已經

召開好幾次記者會呼籲政府開放檔案，但我們發現檔案開放在走回頭

路。譬如 70 幾年前的檔案到現在情治人員的名字還是被遮蔽，有些

檔案其實在 20年前陳水扁政府時代就已經開放過，現在反而被遮蔽；

50 幾年前蘇東啟案相關檔案內的名字也被遮蔽，希望政府能儘量協

調情治單位開放這些檔案。 

 

黃舒楣委員： 

    文化部於中正紀念堂威權象徵轉型的工作規劃，將如何銜接促轉

會時期已給出的方向？目前還不清楚，如果不加以釐清，將影響推動

概念競圖的目標和定位。另外，推動競圖將如何促進社會認知？應能

確認釐清，社會溝通才會有所累積，而不是一再重新開始。 

    有關文化部的推動方向，似乎是先處理組織轉型再研擬都市計畫

變更及文資配套，邏輯恐有待商榷。尤其中正紀念堂過往很多衝突直

接顯現在文化資產的意義價值定義上，也就是這樣一個園區如何並存

威權象徵和民主價值？這部分如果沒有釐清，園區的定位會很混亂，

組織轉型的工作也將不易推動。文資相關還涉及地方政府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刻正進行中正紀念堂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的公聽會作

業，這部分如果文化部跟臺北市政府沒有更積極的去協調，民間的認

知也將不容易處理。 

 

葉虹靈委員： 

    促轉會結束後，感謝院長及各部會的承擔及共同努力。 

    中正紀念堂的部分，轉型的路徑目前看來組織轉型的方向，文資、

都市計畫大概都以民間自辦競圖為基礎，這樣的轉型路徑過程中，民

主參與及政府機關課責、重大政策的決策依據是否能以單一民間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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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來取代，恐怕有待商榷。目前文化部雖已將提出組織修法的期

程提前到明年 6月，比預備會議提出的規劃再提前，但建議明年 3月

會報仍先提出方向，同時把競圖、組織轉型、各項計畫配套路徑說清

楚；整個政策形成過程的民主參與開放度，也希望更提高、更多元，

讓屆時文化部方案提出時，可以更為社會共同接受、支持。 

   針對內政部的報告，今天書面資料是將前幾個階段威權象徵處置

的重點放在提高已同意處置者的執行率。但過去促轉會做得最困難的

就是跟部分部會溝通協調的過程，今天如果提高層級協調，重點應該

同步搭配，將過去困難配合處理之部會提前，而不是只將重點放在已

經同意處置的部會。 

    另外，賠償作業啟動後，目前處理量能大概 3%、6%、12%去執行，

擔心一開始因為受難者期待多年，前一兩年申請案件可能大量湧入，

目前人力配置，能不能因應？到時會不會塞車，讓老人家很急迫？請

內政部考量彈性案件量能因應措施。 

 

陳雨凡委員： 

    針對中正紀念堂部分，文化部今天已將議程中管理處組織法修正

時程提前半年，到 112年 6月，感謝文化部的提前，但是若先修組織

法，那就文化部的規劃，轉型目的最終方案會在修組織法後才會形成

嗎？修組織法跟轉型方案的目標之間，前後順序與路徑到底為何？從

文化部所提出的議程看來，先修組織法，再有競圖的結果、文資、都

更等等，那組織法修正的內容方向會是如何？從議程看來讓人困惑。 

 

貳、討論案 

第 1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本院人權處擬具「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議事手冊」草案，

請討論案。 

委員發言紀要 

出席委員對本案無相關發言。 

 

第 2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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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教育部擬具「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草案，請討論案。 

委員發言紀要 

彭仁郁委員： 

  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目前設定的 4個主要對象中，學校教育在

實際執行上有具體描述，面對大眾的部分也有較明確之規劃，但在公

務員和重點機關的部分比較不清楚；尤其重點機關（軍、警、情治機

關）是轉型正義特別要反省的對象，但目前在轉型正義教育的內涵上

無具體規劃，且後續將由各機關自行實施。就過去促轉會與幾個重點

機關的接觸經驗，發現他們對轉型正義的精神較不理解，甚至抗拒。

在此情況下讓重點機關自己執行，令人擔憂會不會違背總結報告中國

家不法的歷史真相還原？請教育部在轉型正義教育的課程、師資資格

審定、教材選取與執行步驟上多費心，在不同對象實際執行的過程中，

要扮演主責角色，透過輔導機制等方式來協助落實。 

 

陳俊宏委員： 

  非常支持與同意推動轉型正義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我有三點

提醒跟建議，希望在上路之前，能夠對教育的成功推動有所幫助。首

先，行動綱領應該要有清楚的上位概念，作為各部會推動轉型正義的

指引，以及設計課程與選擇師資的依據。各部會對轉型正義教育的基

本內涵，教什麼、怎麼教、誰來教，以及針對不同對象要怎麼進行、

如何規劃，都需要比較細膩地來進行思考，因此上位概念是重要的工

作。 

  其次，教育部未來在推動轉型正義教育的工作上扮演關鍵角色，

希望教育部在推動上能有更積極、更多的投入。目前看來，各單位的

內容非常多，而教育部比較是彙整跟協調的角色，希望之後教育部可

以有更多投入。 

  最後，轉型正義教育的目標是反省歷史，剛剛蘇院長特別提到近

期臺灣民主的優越表現，但全球民主發展一再證明，民主是會倒退的，

因此更彰顯轉型正義教育的重要性。過去臺灣白色恐怖以高度體制化

的形式為特點，涉及非常多機關和人員的參與，因此希望各機關可以

透過剛剛國發會主委所提到的許多政治檔案及政治案件，先從認識及

反省自己機關的歷史出發，才能進一步思考為什麼我們要推動轉型正

義，避免歷史不再重演以及如何捍衛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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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建興委員： 

(發言內容為有關中正紀念堂轉型之建議，併於報告案第 1案中說明。) 

 

鄭竹梅委員： 

  深刻期待各部會真正理解轉型正義教育的核心價值，能夠把民主

跟人權的素養落實在機關裡面，尤其是特定公務人員（如軍事人員或

其他特殊人員）的養成，這對臺灣是極其重要的。 

 

楊黃美幸委員： 

  我覺得教材的部分特別重要。首先，所有政治受難者的案件都是

在國民黨體制下行使的國家暴力，我們一直在找誰是加害者？其實提

供資訊使之入罪的就是特務系統，而最重要的是這些暴行的最高指導

是誰？拿槍拿刀聼從命令的兇手不是次要的嗎？這些都應該清楚的，

有邏輯的論述。臺灣民主化的力量來源是如何產生的？臺灣民主化以

前所有的政治案件及海外民主獨立運動，這些都應該在教材中呈現。 

  概念上必須強化國民抵抗被「非民主力量」宰制的思想教育。現

在最大威脅是中國政權。為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要有民主對抗

專制獨裁的認知及國家意識。落實轉型正義的必要性，同時在歷史、

公民、國文，社會課程及國際外交工作上，融入臺灣轉型正義相關內

容，做為檢核目標。 

  其次是針對課綱，轉型正義應該從學生的教育跟教材來加強，我

們的核心價值必須從近代史來瞭解，包括臺灣民主化過程、臺灣如何

在國民黨執政的「一中政策」下失去聯合國地位、變成國際孤兒，這

些歷史以及對現在的挑戰都應該要有所陳述，且這些內容在課綱中應

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學。 

  威權統治時期的海外黑名單，是外交部不發給支持臺灣民主運動

的僑民簽證或護照，使之有家歸不得。公家機關及其公務員必需瞭解

及落實轉型正義的意義，應該包括外交部及僑委會。同時也可以透過

外交工作促進國際對臺灣如何轉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有更深層的瞭

解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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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呂建興委員會後(111年 9月 27日)書面補充資料 

案由：對文化部有關處理「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的具體提案 

  有意識地處理「中正紀念堂」這個全國最大物質性威權象徵空

間的同時，為防止任何統治者重蹈覆轍，我們認為保留臺灣社會對

威權的注視與儆醒，將這根「歷史之刺」發揮最好的教育功能，俾

使其也成為「民主之盾」，是對臺灣今日與後世最好的方式。 

  因此也藉由首次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的關鍵時機，謹將數

十個民間團體共同連署的具體主張摘錄如下： 

一、作為最大威權象徵的蔣介石銅像一定要移除。在尚未移除之前，

堂體大廳的大門應先暫時關閉； 

二、三軍儀隊長期在堂體內操演對威權者的崇敬儀式，完全違反臺

灣做為民主國家的形象，若顧及觀光價值，應將之移到「自由廣

場」，在詮釋上則得以轉型為「國軍守護民主人權，捍衛臺灣主

體價值」的意志力展現。若逢雨天則可改至兩廳院迴廊下表演； 

三、兩蔣遺體問題，根據總統府所曾發言的紀錄，我們認為不能只

單方面尊重家屬的意願，更應遵守促轉條例所明定的法律規範，

應由家屬領回處理，後續屬於家屬之責任，不應再由政府來承

擔。 

四、由於臺灣至今猶遭受外部的威權武力恫嚇，無論未來採取任何

轉型方式，至盼國家務必以「國際視角」投入重資，連結國際社

會的進步價值，在民主、人權的主軸上和各國保持長期性的交

流研究，並定期以展覽方式進行公民教育。一方面藉此定錨臺

灣人權立國的至高價值，並使轉型後的空間位階提升到國際社

會矚目的一個新地標。也可藉此提醒國人，千秋萬世，勿忘因國

家不法而在這塊土地上所烙下的苦難記憶，嚴防侵犯人權的惡

跡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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